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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
竣工财务决算评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字〔2002〕394号）、《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财建〔2009〕648号）等相关规定，我中心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规定的评审程序，对桂林市排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截止2017年8月31日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竣工财务决算报表进行评审。排水公司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评审情况如下：

一、实施评审工作基本情况

2018年8月10日至8月25日对排水公司提供的截止2017年8月31日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竣工财务决算报表、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合同、文件、会议纪要等资料，运用了审阅、检查、查询、计算、分析性复核、实质性测试等检查方法开展了必要的评审和评审调查。

二、建设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
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地点为漓江河堤沿路排水口，其中改造河堤排水口11座，DN400雨水管道、DN600雨水管道（钢管）、DN800雨水管道、DN1000雨水管道。该项目于2011年8月30日公开招标，中标单位为桂林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现更名为桂林市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中标总造价：1,310,405.58元,双方于2011年12月31日签订《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施工合同》。该项目于2012年4月1日开工，2013年 1月22日竣工。
（二）项目的立项及审批备案情况

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4月15日下达市发改行审字〔2011〕67号文《关于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为有效地保护漓江水资源，美化漓江河堤，同意实施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
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9月19日下达市发改行审字〔2011〕192号文《关于漓江市区段污水入口改造项目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意实施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

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10月26日下达市发改行审字〔2011〕247号文《关于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改造漓江（市区段）河堤排水口11个；新建排水管267米，过水便道150米，包括雨、污水工程、路基路面工程、给水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等。项目建设地址：桂林市漓江市区段。
（三）项目管理情况

1、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为桂林信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位为桂林理工大学。并于2011年4月签订环境影响评价协议；

3、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咨询单位为桂林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并于2011年8月11日签订评估咨询协议书；

4、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项目建议书编制单位为桂林市政综合设计院，并于2011年6月18日签订设计合同；

5、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查单位为桂林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并于2011年9月签订建筑审查咨询协议书；
6、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招标代理单位为广西建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并于2011年11月签订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
7、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工程设计单位为桂林市市政综合设计院，并于2011年11月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8、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测绘单位为桂林市测绘研究院，并于2011年12月签订测绘合同；
9、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监理单位为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并于2011年12月签订委托监理合同；
10、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施工单位为桂林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并于2011年11月签订工程施工合同；
11、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施工图审查单位为桂林市恭荣市政设计审图有限公司，并于2012年签订施工图审查合同；
12、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竣工测绘单位为桂林市测绘研究院。
（四）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
1、送审的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截止2017年8月31日止，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到位资金1,517,474.21元，其中：财政预算拨款1,404,474.21元，基建拨款113,000.00元。
2、审定的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截止2017年8月31日止，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到位资金1,517,474.21元，其中：财政预算拨款1,404,474.21元，基建拨款113,000.00元。
（五）项目实施及验收工程情况
该项目工程于2012年4月11日开工，2013年3月21日竣工于2016年10月14日通过了由桂林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桂林市市政综合设计院、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桂林市排水有限公司共同进行的竣工验收。工程质量等级评定结果为合格。
三、评审依据
（一）国家有关投资计划、财政预算、财务、会计、财政投资评审、经济合同和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等与工程项目相关的规定。
（二）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经费批复、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登记备案证、项目设计合同、施工合同、监理合同、工程结算评审报告以及财务报表 、会计账册、会计凭证等相关资料。
（三）项目评审所需的其他有关依据。
四、评审结论
（一）项目建设程序执行情况
经审核，该工程项目基本执行了项目建设程序，项目报建和验收手续等批准文件的申请办理符合基本建设程序的相关规定；该工程项目执行了合同制、监理制及招投标制等建设管理制度，项目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或邀请招标方式选定施工或采购单位，施工、采购招投标手续合法。
（二）基本建设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该项目基本执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合同制、监理制及招投标制。
（三）批准的工程概预算执行情况
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10月26日下达市发改行审字〔2011〕247号文《关于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概算总投资283.53万元。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概算投资
	 实际投资 
	超支额

	一
	工程费用
	229.66
	122.64
	-107.02

	二
	工程前期等其他费用
	40.37
	28.66
	-11.71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3.44
	2.82
	-0.62

	2
	勘察设计费
	21.06
	15.18
	-5.88

	2.1
	工程前期费(立项,可研,环评编制及评估费)
	5.00
	5.35
	0.35

	2.2
	规划设计费
	1.50
	
	-1.50

	2.3
	勘测地形图费
	1.93
	1.20
	-0.73

	2.4
	施工图设计费
	10.33
	8.63
	-1.70

	2.5
	工程地质勘察费
	2.30
	
	-2.30

	3
	监理费
	5.74
	2.08
	-3.66

	4
	施工图审查费
	1.03
	0.35
	-0.68

	5
	招标代理费
	1.15
	0.51
	-0.64

	6
	报建费
	2.30
	2.62
	0.32

	7
	竣工图编制费
	0.83
	0.28
	-0.55

	8
	工程保险费
	0.92
	
	-0.92

	9
	道路开挖修复
	3.90
	4.82
	0.92

	三
	预备费
	13.50
	
	-13.50

	四
	合计
	283.53
	151.30
	-132.23


（四）基本建设支出情况
1.送审的工程成本情况。截止2017年8月31日止，该项目送审的工程成本费用支出共计1,513,032.21元，其中：（1）建筑安装投资1,226,374.44元；（2）待摊投资286,657.77元。
2.审定后的工程成本情况。截止2017年8月31日止，该项目审定的工程成本费用支出共计1,513,032.21元，其中：（1）建筑安装投资1,226,374.44元；（2）待摊投资286,657.77元。
3.审核情况。未核减该项目工程成本费用。

（五）工程结算情况说明
本项目送审工程造价1,237,296.22元，核减10,921.78元，审定工程造价1,226,374.44元，汇总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送审价 
	 审定价
	核增减金额 
	审核单位

	1
	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
	1,237,296.22
	1,226,374.44
	-10,921.78
	桂林市财政性投资预决算评审中心


本次评审对已经审定的造价直接引用，未实施其他审核程序。
（六）管理费用情况
截止2017年8月31日止，本项目发生建设单位管理费支出28,240.00元，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金额

	1、不在原单位发工资的工作人员工资
	

	2、办公费
	

	3、差旅交通费
	

	4、劳动保护费 
	

	5、固定资产使用费
	18,480.00

	6、业务招待费
	3,230.00

	7、印花税
	20.00

	8、其他管理性质开支
	6,510.00

	合    计
	28,240.00


（七）投资完成情况
截至2017年8月31日止：

1、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到位资金1,517,474.21元，其中：预算拨款1,404,474.21元，基建拨款113,000.00元。
2、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513,032.21元，其中：建筑安装投资1,226,374.44元；待摊投资286,657.77元。
3、项目资金结余4,442.00元，其中货币资金4,442.00元。
（八）交付使用资产情况
经评审，截至2017年8月31日，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项目实际交付使用的资产总值为1,513,032.21元。
五、项目评价 

桂林市漓江河堤排水口改造工程排水公司基本能够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要求，实行建设资金专户存储，专款专用。资金支出经财务部门审核和领导审批。排水公司基本能够按照财政部第81号令《基本建设财务规则》进行有关财务核算和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进行工程核算，并遵守有关规定编制工程竣工决算报表。

六、建议

严格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及财政部第81号令《基本建设财务规则》进行有关财务核算和管理。

附送：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表

 桂林市财政性投资预决算评审中心

                            201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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